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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授休假研究辦法 第十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95.03.15 94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98.05.06 97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0.26 99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2.28 100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12.26 107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12.07 第179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12.27 111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05.03 第180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06.21 111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教授於休假研究期間，有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解聘、停

聘或不續聘者，應退回休假研究

期間所領之薪資及年終獎金。 

第十條  教授於休假研究期間，有

教師法第十四條所定各款情事，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解聘、停

聘或不續聘者，應退回休假研究

期間所領之薪資及年終獎金。 

概教師解聘、停聘或不

續聘，依本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

條規定，由系所、院、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評

審之，爰刪除部分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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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授休假研究辦法 修正後全文 

95.03.15 94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98.05.06 97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0.26 99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2.28 100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12.26 107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12.07 第179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12.27 111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05.03 第180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06.21 111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學術水準，強化教學品質，鼓勵教師吸

收國內外新知，專心從事學術研究，特訂定「中國文化大學教授休假研究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教授，係指具教育部審定之教授證書，欲申請休假研究一年者，

年齡須未滿六十二歲，欲申請休假研究一學期者，年齡須未滿六十三歲之本

校現職專任教授。 

本校已聘任之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得比照適用本辦法。 

第三條 本校教授連續專任任教滿六學期，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績優良者，得

於第七學期提出申請，經核准後，於一年內休假研究一學期；連續專任任教

滿十三學期，得於第十四學期提出申請，經核准後，於二年內休假二學期。 

前項年資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 自教育部審定之教授證書年資起算至申請之日止。 

二、 曾任本校客座教授或非由本校支薪之教授等之年資不予計算。 

三、 曾經本校核准留職停薪及依規定應返校服務期間之年資不予採計，但前

後年資視同連續；其經核准留職留薪一學期以上或依本辦法休假者，需

於返校服務期滿後，重新開始計算年資。 

四、 教師評鑑結果不予晉級者，其年資不予採計，但前後年資視同連續。 

第四條 擬休假研究之教授，應於每年三月底及九月底前提出申請，並檢附過去五年

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之成果、國內外學校或研究機構之相關同意函(赴

私人研究機構研究者，該機構須設有研究單位並應提出證明文件)，及休假期

間具體詳盡之研究計畫與預期成效，經系所、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

若申請人數超過當年度可休假總額，則由校教評會決議人選通過，送請校長

核定後，准予教授休假研究。 

第五條 教授休假研究之期限，依其申請別而定，且至多以二學期為限，亦得以學期

為單位分段休假，並於核准休假之次一學期即可休假研究，經核准休假一學

期者，需於一年內完成，核准二學期者，需於二年內完成，逾期視為自動放

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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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每學年核准休假研究教授之名額，以不超過全校編制內教授人數百分之五為

限，休假研究教授之任教科目，應由其他合適教師或另聘兼任教師暫時代理，

各系所不得因此增加專任教師員額。 

第七條 經核准休假研究之教授，應於擬休假三個月前辦妥休假手續，並依規劃期間

休假。如因故無法休假或變更休假日期，亦應於三個月前，送請所屬系所主

管、院長及校長聲明放棄或變更，變更日期者須再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 

第八條 教授休假研究期間之薪資及年終獎金照常發給，免除兼職與兼課，但得申請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教授休假研究期間不得校外兼課、兼職，違者應即終止休假，並退回休假期

間所領之薪資及年終獎金。 

第九條 教授休假研究期滿，應於教授休假結束日返校後一年內，提出發表之論文(或

已接受之論文將定期發表之證明)或展演，提送系所、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核，審核標準比照教師升等著作及展演認可標準；其逾期未提出或經審查

與原計畫不符、研究成果不佳者，不得再申請休假。 

第十條 教授於休假研究期間，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者，應

退回休假研究期間所領之薪資及年終獎金。 

第十一條 教授休假研究期滿，應返校服務，其服務期間為休假研究時間之二倍，方可

申請離職或退休，違者應償還休假研究期間所領之薪資及年終獎金。 

第十二條 校長卸任後一年內，可專案申請教授休假之禮遇，服務屆滿一任者，得休假

一學期，服務屆滿二任以上者，得休假一學年，且其名額不併入當年度申請

總額，申請資格不受年齡、任教年資、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優良之限制，

且免提出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及返校服務之義務。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